
附件 3

哈尔滨理工大学

研究生专职指导教师资格申请表

哈尔滨理工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制

2022年 5 月 20 日

申 请 人 姓 名 孙苏平

所 在 单 位 外国语学院

申 报 层 次 □博导 ■硕导

学术学位导师 专业学位导师

申报一级
学科

外国语言文
学

申报专业
学位类别

申报学科
方向

日语语言文
学

申报专业
学位领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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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说明

1.“申报层次”用“■”代替“□”。

2.申报学术学位导师填写“学科”、“申报学科方向”，申报专业学位导师填写

“专业学位类别”、“专业学位领域”。

3.“学科方向”按照二级学科名称填写。

4.“科研成果”中的“级别、类别、成果转化”，学术论文填写 A 类、B 类；

获奖填写国家级、省部级、厅局级；专利填写成果转化情况，如“5 万元”。

5.申请人指导的研究生为第一作者的学术论文需要注明。

6.所有需认定项目均需由认定人签字。

7.根据填报需要，表格可新增行。

8.本申请表一式二份，分别存申报学院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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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个人概况

姓名 孙苏平 性别 女 民族 汉族

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出生年月 1982.10 年龄 39

所在系 日语系 行政职务

专业技术职务

及任职年月
副教授、2021年 9月 学历、学位 研究生、硕士

E-mail sunsuping1003@163.com 联系电话

主要学习经历

（从本科填起，含国外学习或进修经历）

自何年月 至何年月 学校 专业 学历 学位

1999.9 2003.7 哈尔滨理工大学 日语 本科 学士

2003.9 2006.4 哈尔滨理工大学 日语语言文学
研究

生
硕士

主要工作经历

自何年月 至何年月 工作单位及部门 职称、职务

2006.4 2009.8 哈尔滨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助教、教师

2009.9 2021.8 哈尔滨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讲师、教师

2014.4 2015.3 国家外交部公派赴日本新潟县县厅 国际交流员

2021.9 2022.5 哈尔滨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副教授、教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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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、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意见（包括定量、定性描述和排序）

1、对照《哈尔滨理工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校发〔2021〕

23 号）及我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制定的《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工作实施细则》

进行审核，申报人符合上述文件规定的“申报基本条件”和“申报必备条件”，

且近 3年未出现校发〔2021〕23 号文件中“不接受申报”的情况。

2、定量、定性描述和排序：

主席签字：

公章： 年 月 日

12、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审结果

公章： 年 月 日


